附件7

XXX复工（复业）暨疫情防控方案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疫情指挥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规定和“十个必须”的要求，履行管理、登记、防护的主体责任，按照“谁用工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合理配置用工，确保职工生命安全、身体健康，企业稳定运行。为切实做好复工（复业）的疫情防控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复工（复业）前期准备工作

1.复工（复业）前进行报备。制定周密的复工（复业）暨疫情防控方案，报当地政府备案。

2.成立疫情防控管理组织机构。
组  长：
副组长：

组  员：

联络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络电话：

疫情24小时值班电话：
3.生产经营用工进行合理配置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节奏，由单班全员生产经营调整为按   班定员生产经营。

4.人员返岗前进行严格检验。在开工营业前，对全部拟上岗员工的健康状况、假期出行和参加聚会情况进行统计核查。对假期间接触过佳市以外区域的人员、出本市、本省的员工暂不返岗工作，居家隔离满14天后身体无症状可以返岗，并报所在地（乡镇、街道)。上岗前，全员实施体温筛查。

5.开工营业前进行全面消毒。提前对厂区、经营场所内的办公区、食堂、门卫、仓库、生产车间等公共场所和员工聚集场所的设施、设备进行全面消杀防疫。

6.将防控物资准备到位。设置专用口罩回收箱（桶），配备防护口罩、消毒液、护目镜、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用品。并视疫情期间使用情况，及时补充相应物资，确保有足够的防控物品，以备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健康防护使用。

7.安全工作确认到位。复工（复业）前做好供电、供水、特种设备等设施和电气线路的安全检查，确保水、电、气等使用安全。
二、复工（复业）后“一手抓疫情防控、一手抓生产经营”
1.设立体温检测点和隔离室观察。对已前期排查确定返岗的员工，指定专人每日进行上、下班前的体温检测并进行登记，无异常方可进入厂区；对所有进入厂区的外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并进行登记，无异常方可进入厂区；对体温37.3度以上，出现发热、乏力、干咳、腹泻等症状的人员留在隔离室进行观察,并及时向郊区疾控中心(联系电话:15846996088)报告；对疑似病例、确诊病例、轻症病例发病后或者无症状感染者检测阳性后，及时向员工发布信息，及时排查密切接触者，以确保职工生命健康安全和生产稳定。
2.做好员工在岗实时防护。全体员工全程佩戴口罩，废弃口罩投放到指定的废弃口罩箱。每日对员工至少进行两次体温检测，督促员工注意执行卫生措施，勤洗手,勤消毒。
3.做好工作场所实时防护。所有职工按照要求人与人之间工作距离要超过1.5米，禁止随意串岗聚集。所有场所做好通风处理，保持空气流通。办公区、生产作业区、楼道、电梯间等重点区域进行消杀防疫，每天消毒两次；通勤车每次出发前消毒一次，并实时做好记录。

4.做好员工用餐住宿实时防护。不安排员工集中用餐，实施错峰间隔就餐，使用饭盒分散用餐，不面对面就座，就餐期间少交流、不交谈，餐后进行消杀防疫。合理分配员工宿舍，严格做到不聚集性就寝。

5.停止大型会议及聚会等活动。传达会议精神、工作纪律、防控通知等尽量使用微信、电话、网络等交流方式。组织开展健康教育、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。

6.积极做好安全检查工作。培训上岗员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恢复警惕意识状态，对各岗位职工按安全规定要求开展风险防控检查和操作，履行生产安全主体责任。积极做好营业场所、仓库等地方的安全检查，确保无故障、无遗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